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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浙0122民初3937号
邵乐祥：原告尤成银与被告邵乐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122民初393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
邵乐祥返还原告尤成银借款600,000元，并支付从
2023年2月10日起至借款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年利率
3.45%计付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履行；二、驳回原告尤成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
保全费3739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4,189元，均由被
告邵乐祥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4）浙0122民初22号

赵金祥（男，197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
省玉环市沙门镇安人村里片59号）：本院受理原告丁峰
诉被告赵金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4）浙0122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赵金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丁
峰货款11106.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以货
款11106.5元中的未付部分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
2023年8月2日起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丁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公告费350元，由被告赵金祥负
担。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071号

吴忠宇（公民身份号码3624252001****3210）：
本院受理的原告唐亚铃诉被告吴忠宇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907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575号

奚圣飞(公民身份号码：3326251967****6612)：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
告奚圣飞保险人代位求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657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支付

原告保险金损失3333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3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奚圣飞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11破4号

本院于2024年2月2日裁定受理天顺大宗（宁波）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导司律师
事务所为天顺大宗（宁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天顺大宗（宁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债权人应于2024
年4月12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
区和义路168号万豪中心12楼；联系人：邱律师、陈律师；
电话：13454762775、18858229733）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天顺大宗（宁波）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4月26日14时30分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光大路8号）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公函。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656号

陈宇潮：本院受理原告刘茜与被告陈宇潮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浙0211民初365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陈宇潮返还原告刘茜借款32000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0元，由被告陈宇潮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陈宇潮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直接支付原告
刘茜。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破78号

本院根据徐四海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迈凯物流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天册（宁波）律师事务
所为宁波迈凯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迈凯物流有限
公司债权人应在2024年4月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68号鄞州金
融大厦A幢12层，联系人：姜律师，18895688369），应当
书面说明债权金额、有无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
波迈凯物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4月16日上午
9时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地址：浙江省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或采用人民法院在线服务
平台在线方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
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4613号

哪吒速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常山弘扬物流有
限公司与被告哪吒速运有限公司及宁波锦成家政服务有
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3民初4613
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准许原告常山弘扬物流有限
公司撤回起诉。本案诉讼费12800元，减半收取6400
元，由原告常山弘扬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9447号

秦爱国：本院受理原告阮银军诉被告秦爱国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82民初94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阮银军撤
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
207室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4）浙0503民初296号

凌金俊：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焱与被告凌金俊的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退还全部货款及相应费用46941
元。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
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
案于：2024年4月3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4）浙0503民初322号

徐伟：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叶涵与被告徐伟的抚养费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徐伟支付原告徐叶
涵抚养费计20000元整（自2022年7月起暂计算至2023
年4月止，计10个月×2000元／月）；自2023年5月起每
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至原告成年止；2.依法判令被告承
担原告教育费、医疗费（以实际支出金额为准）的50％，至
原告成年止；3.本案案件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4年4月29日14时00分在
本院（南浔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745号

陆春根：本院受理的原告朱明福与被告陆春根的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本案按原告朱明福撤回起诉处理。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4）浙0723民诉前调192号

徐建军：本院受理原告朱岩献与被告徐建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朱岩
献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50000元，从还款

到期日起并支付每月500元利息，共计81个月，合计利息
40500元。本金和利息共计90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4月18日14时30分在
武义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4）浙1002破7号

2024年1月24日，本院根据台州市万途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台州犹选装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2月20日指定台州宏诚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台州犹选装饰科技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24年4月2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
省玉环市玉城街道长治路25号703、704室；邮政编码：
318000；联系人：郭显珏；联系电话：15150065935）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台州
犹选装饰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4月11
日上午9时在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台州湾新区第一审
判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4年2月23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22年01月08日在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上
村村新建路31号家门口处捡拾一名女性弃婴，出
生日期2022年01月08日（估计），被拾捡时用一块
小抱被包裹着。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 杭 州 市 富 阳 区 民 政 局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0571-63155675，联系地址：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
江连街27号（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F17
窗口。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2024年2月23日

弃婴（儿童）公告弃婴（儿童）公告

2021年8月25日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文
教路82幢三单元105室楼下车库门处捡拾一名男
性弃婴，出生日期2021年8月11日，被拾捡时用黑
白相间的毛巾毯包裹着，里面一件白色包屁衣，边
上一个白色的塑料，里面一个奶瓶，半罐奶料，一张
白色纸条写着出生日期。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 杭 州 市 富 阳 区 民 政 局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0571-63155675，联系地址：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
江连街27号（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F17
窗口。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2024年2月23日

弃婴（儿童）公告
2021年7月20日在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东村

坞村161-3号家后门口处捡拾一名女性弃婴，出生
日期2021年7月18日，被拾捡时用一块白色红边的
浴巾（类似）包裹，随身有一张纸条写着出生日期。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 杭 州 市 富 阳 区 民 政 局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0571-63155675，联系地址：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
江连街27号（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F17
窗口。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2024年2月23日

弃婴（儿童）公告

2021年7月3日在杭州市富阳区渌渚镇新浦
村塘坞里78号家门口处捡拾一名男性弃婴，出生
日期2021年5月23日，被拾捡时身穿红色连体衣，
随身有一张纸条写着出生日期。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 杭 州 市 富 阳 区 民 政 局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0571-63155675，联系地址：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
江连街27号（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F17
窗口。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2024年2月23日

弃婴（儿童）公告弃婴（儿童）公告
2022年2月20日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方

家井村柳溪202号家门口处捡拾一名男性弃婴，出
生日期2022年1月20日，被拾捡时用花格布厚棉
被包裹着，随身携带红色出生日纸条。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 杭 州 市 富 阳 区 民 政 局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0571-63155675，联系地址：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
江连街27号（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F17
窗口。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2024年2月23日

弃婴（儿童）公告

黄坤 陈洁

江苏太仓，风光秀丽，历来贤人名

士辈出。倘以清廉而论，太仓先贤中有

一位被时人敬称“姜麦粥”的姜昂不能

不提及。

姜昂，字恒頫，苏州太仓人，明成化

八年（1472）进士，以居官清廉而贤名传

扬。姜昂为官恪守本分，与任职地乡

绅、商贾交往都非常有分寸，但凡对方

有钱财相赠的意思，他便或婉言相拒，

或坚辞不受。

姜昂曾在河北枣强任知县。有一

次出行途中，姜昂不幸被大群劫匪所

围，情况非常危险。当对方认出了所围

之人是姜昂之后，出乎意料地没有丝毫

侵犯之意，反而将其礼送而出。告别

时，匪首对他坦言：“我知枣强清官，岂

有长物，奈何犯之？”姜昂的品行令匪徒

也不敢为非作歹，可见其律己之严，正

因律己之严才能清名远播。

姜昂理政尚简，又宽厚待民，在他

任内，监狱中很少有长期服刑的囚徒。

他不仅律己甚严，对于儿女教育也要求

很高。一天，姜昂处理完公事后进入内

宅，发现儿子姜龙练字用的纸笔上有官

府的印记。一番追问后，确认姜龙是在

随从人员那里取来的官纸。姜昂大怒，

斥责儿子，官家的纸笔为公物，怎么能

够随便取用呢？事情虽小，但也绝不可

以公私不分，随即他让儿子将余下的官

纸退还回去。他还教育儿子要谨记大

节不失、小节不纵是君子为人之正道，

后来姜龙也高中进士，进入仕途，与姜

昂并称“父子廉吏”，一时传为美谈。

姜昂以福建布政司左参政致仕。

他致仕后的生活相当清贫，据史料记

载，姜昂“既家居，室不蔽风雨，粟匮则

磨麦作粥充食，时人因呼为‘姜麦粥

’”。江南多雨，姜昂的老宅破旧，家中

逢雨就漏，他却拿不出钱来修缮，只能

蔽身于陋舍中。他安于粗茶淡饭，日常

菜蔬只是自家地中所种。由于家中土

地不多，所收获的稻米不够一家人一年

的吃用。姜昂便让家人磨麦煮粥为食，

在以稻米为主食的江南，麦粥是粗粝的

饭食，常为清苦人家的充饥食物。

为官三十年的姜昂竟

只能喝麦粥过活，确实让人

难以置信。当时有人讽笑

他是在作秀，但姜昂不辩一

言，每天读书教子不疲，过

着清贫而充实的生活。时

间 久 了 ，他 的

行为得到了人

们发自内心的

尊敬，于是“姜

麦 粥 ”的 名 号

越传越广。

居 官 清

廉，片纸不沾，

自 奉 俭 素 ，麦

粥 为 食 ，室 陋

而德馨。姜昂在《明史》中有简短的传

记，《吴郡名贤图传赞》则留下了他的正

面半身像，其赞语中称赞他有“清操直

节”，“诚感天人”。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姜 麦 粥


